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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法务会计的产生和发展可以分为下列三个阶

段：淤萌芽阶段，是指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30年代末。该阶段

萌生了对法务会计的初步需求，法务会计的雏形开始出现。

于突破阶段，是指20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初。法务会计

一词正式形成，法务会计理论日渐成熟，法务会计活动渐成规

模。盂发展阶段，是指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法务会计活动不

再局限于个别发达国家，而是在全球范围内日渐发展壮大。

一、关于法务会计的定义

所谓定义，应是对事物的本质特征和概念的内涵、外延进

行确切而简要的说明。对一个概念的定义，必须抓住“质”的特

性，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才能使甲概念区别于乙概念。

国内外学者对法务会计的不同定义均来自于其对法务会计的

不同理解，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有其局限性。笔者认为，法务

会计的完整定义应能体现以下本质特征：

1援 法务会计是一种新兴行业。法务会计，是由法务会计

人员运用会计学、审计学和法学知识，针对经济管理和经济运

行过程中的财务会计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调查、计算、分析和

认定，并出具书面鉴定结论，作为法律鉴定或者在法庭上作证

的一种新兴行业。为了保证法庭或仲裁机构裁决的公正性、公

平性，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对法务会计人员自身素

质、执业能力及职业道德的要求较高。法务会计人员在开展法

务会计工作时要进行独立的调查、分析和取证（指恪守形式和

实质上的独立），严密推理，做出谨慎的职业判断，并提供报

告、发表专家意见。

2援 法务会计是一种特殊的会计工作，具有自身特色。法

务会计并不是传统意义上以经济实体为会计主体进行的确

认、计量、核算和报告，而是广泛意义上在涉及法律和办理各

种案件时对与会计相关的事项进行解释与说明。它与审计有

着明显的区别，是介于一般会计和审计之间、涉及司法领域的

特殊会计工作。

3援 法务会计是一门涉及多学科知识的边缘性学科。对法

务会计人员来说，首先，其必须具备会计与财务知识，这是了

解经济事项的基础；其次，法务会计人员必须运用审计技术与

调查技术，发现企业经济事项中所涉及的问题，找出疑点，深

入调查，挖掘问题的根源；再次，法务会计人员必须具备法律

知识。只有这样，法务会计人员才可以充分利用自身被赋予的

权力在法庭上配合律师的工作，维护法律的尊严，保障客户的

利益。

综上所述，法务会计可以定义为：由法务会计人员运用会

计学、审计学和法学知识，针对经济管理和经济运行过程中的

财务会计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调查、计算、分析和认定，并出

具书面鉴定结论，作为法律鉴定或者在法庭上作证的一种新

兴行业；它是介于一般会计和审计之间、涉及司法领域的特殊

的会计工作；同时，它又是会计学、审计学与法学交叉渗透的

一门涉及多学科知识的边缘性学科。

二、关于法务会计和司法会计的关系

1援 关于法务会计与司法会计关系的不同观点。

（1）法务会计和司法会计完全不同，二者之间不存在包含

与被包含的关系。裴丽（2003）认为，法务会计和司法会计从性

质上看是完全不同的服务，并分别从概念、主体、目的、作用的

结果、性质等方面分析了法务会计和司法会计的差异。概括来

讲，法务会计是注册会计师提供的一项会计咨询服务，而司法

会计是一种诉讼活动。

（2）司法会计是法务会计的一部分。与裴丽（2003）的观点

相似，李红雷（2005）也认为二者在概念、主体、目的、作用的结

果、性质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是李红雷认为，司法会计实际上

是法务会计的一个部分，只不过其鉴定范围较为狭窄，且目前

司法会计鉴定大都由司法、检察、公安部门提供，而法务会计

服务一般由注册会计师提供，但也有一些已经取得司法会计

鉴定执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开展了司法会计鉴定业务。

（3）法务会计是司法会计的一种。戴德明等（2001）认为，

司法会计和法务会计的关系应当是前者包含后者的关系。司

法会计本质上就是司法部门将法律规范运用于会计领域，它

所针对的利益主体相当广泛，所涉及的程序也相当复杂，包括

司法程序中的所有环节。而法务会计本质上是为司法会计服

务的，其核心任务是举证，服务的对象是会计职业界人士及其

组织，至于诉讼前、诉讼后的咨询业务，则是法务会计的派生

职能。因此，当司法会计的存在是为了在法律框架下规范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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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会计职业时，司法会计就可称为法务会计。

（4）法务会计就是司法会计。于朝认为，“司法会计”一词

来源于大陆法系国家，是指司法（诉讼）活动中与财务会计业

务相关的活动。英美法系国家则称之为“Forensic Accounting”，

其意思是为法庭提供与财务会计业务相关的服务。两者本质

上相同，但因在诉讼法律和理念等方面存在差异，从而形成了

不同的称谓。我国司法会计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随着理

论界与实务界的参与和互动，司法会计事业已逐步走向快速

发展阶段。于朝认为，我国20世纪末从西方国家引进的法务会

计只是司法会计的翻版，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区别。

2援 笔者的观点。法务会计和司法会计之间有一定的联

系，同时也有一些区别。

（1）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法律基础不同。法务会计的法律

基础属于英美法系，而司法会计的法律基础属于大陆法系，法

律基础的不同决定了各自的法庭委托制度和表现形式的不

同。

从法庭委托制度看，法务会计人员通常接受法律事项的

当事人委托，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在法庭上就案件涉及的财务

问题发表专家意见。法律事项的当事双方可各自同时聘请法

务会计人员提供专家证言，这与普通证人的证言在法律效力

上是一样的，它只有被法官认可后才能作为证据采用。而受法

官授权或委托的司法会计所得出的鉴定结论可直接作为证据

被采用，对法官的判定具有较大的影响。

从表现形式看，法务会计表现为一种会计服务活动，而司

法会计则表现为一种司法鉴定活动。也就是说，虽然两者都属

于会计学与法学的边缘学科，但前者侧重于会计学，后者侧重

于法学。

（2）二者的联系在于研究和服务的内容和目的是相同的。

法务会计的服务内容包括会计调查和诉讼支持，其目的是向

法庭提供专家意见，并提供有利于自己当事人的证据。司法会

计的服务内容是司法会计检查和司法会计鉴定，其目的是出

具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鉴定书。二者的差异只是在不同法系

国家的表现形式不同，其实质是一样的。

三、关于法务会计的目的

法务会计目的的发展可分为现时目的和最终目的两个阶

段。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产物，法务会计是社会需求和供给共

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对于法务会计目的，本文认为应该结合

社会需求和供给来考虑。具体来说，法务会计的目的可以分为

现时目的和最终目的。

1援 法务会计的现时目的。就我国目前情况来说，根据社

会专业分工的基本原则，法官、律师等法律工作者受其专业知

识限制，只能处理法律问题和简单的会计核算问题，而一些较

为复杂的专门性会计问题（如涉及财务欺诈和舞弊的案件）则

只能聘请会计专家处理。同时，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于法务会

计服务领域也有相应的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

“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

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民事诉讼法》第72

条和《行政诉讼法》第35条都规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

为需要鉴定的，应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

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

因此本文认为，就目前情况来看，法务会计的目的主要在

于研究和解决法律中的会计问题而不是会计中的法律问题，

或者既处理会计中的法律问题又处理法律中的会计问题。

2援 法务会计的最终目的。从国外法务会计的发展情况来

看，法务会计的主要作用在于以独立于诉讼或仲裁双方的第

三者身份，针对经济纠纷及经济犯罪案件中涉及的经营、财务

事项和经济损失部分，运用专业知识采用一定的程序和方法

进行调查、计算和分析，最终以报告的形式提供鉴定结论，从

而为法庭或仲裁机构的裁决提供具有专业性、客观性及说服

力的会计分析证据。概括来说，法务会计的应用领域可分为两

类：诉讼支持和会计调查。

（1）诉讼支持，是指为正在进行的或悬而未决的法律案件

中具有会计性质的问题提供帮助。即法务会计以出现法律事

项或问题为前提，它的作用在于解决争议。诉讼支持的范围比

较广泛，起初提供的服务和建议主要用于量化经济损失，现在

已经发展到进行复杂的调查和分析。

（2）会计调查经常与犯罪事件相联系，最为普遍的会计调

查任务是对职员的偷窃行为进行调查，其他则包括对担保欺

诈、保险欺诈和犯罪追赃的调查等。会计调查的具体工作包

括：调查和分析财务证据；审查实际财务状况，提供合理的建

议；采取可能的行动对真实情形进行评价并提供建议；根据业

务程序审查经营活动的真实性和预计费用的合理性；对已经

发现的证据进行审查，协助有关方面深刻认识财务问题，并确

定其他需待查的问题；对新发现的事项进行协助审查，根据财

务证据拟定需询问的问题；用报告、证件和文件展示的形式来

描述调查结果；到法庭听取持反对意见专家的证词，提供综合

审查服务等。

可以看出，在这两类服务中，法务会计既需要处理会计中

的法律问题，又需要处理法律中涉及的会计问题。随着法务会

计的不断发展，法务会计将会突破“处理法律中会计问题”这

一现时目的的限制，实现“既处理会计中的法律问题又处理法

律中的会计问题”的最终目的。

【注】本文受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项目

编号：J51701）、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会计与财务学院研究项目

（项目编号：2008KYB06）联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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